五河县2024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
落实情况公告

2024年我县农机购置补贴工作在县委县政府正确领导下及上级主管部门的大力支持下，认真贯彻落实《农业农村部办公厅 财政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意见〉的通知》（农办机〔2024〕3号）、《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印发〈安徽省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意见〉的通知》（皖农机（2024）117号）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监管强化纪律约束的通知》（皖农机函〔2019〕450号）等文件，结合我县实际，制定了《五河县2024-2026年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实施方案》（五农〔2024〕105号）。严格规范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以满足农民对机械化生产的需要为目标，以稳定实施政策，最大限度发挥政策效益为主线，落实构建新发展格局要求，持续提升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精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支持引导农民购置使用先进适用的农业机械，为扎实推进科技强农、机械强农、促进农民增收行动，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实现农业高质量发展，现将补贴工作开展情况总结如下： 
1、 资金使用情况
（一）资金规模。2024年总计3619万元，其中：
1.2024年中央财政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2652万元；
2.2024年省财政农业高质量发展资金390万元；
3.2024年中央财政农业产业发展资金529万元；
4.2024年省级财政农机购置与应用补贴（第二批）资金48万元。
（二）实施情况。2024年度全县补贴各类农业机械2868台，受益户数2023户。其中种植施肥机械1427台1203.517万元、耕整地机械468台90.448万元，收获机械428台1095.55万元，动力机械280台834.06万元，田间监测及作业监控设备77台38.5万元，田间管理机械59台64.4万元，饲料（草）收获加工运输设备60台118.49万元，粮油糖初加工机械43台149.57万元，设施环境控制设备7台12.81万元，灌溉机械9台7.83万元，畜禽养殖机械8台3.84万元，农田基本建设机械2台2.6万元。截至2024年12月底，全县结算补贴资金3621.615万元，剩余0.088万元，结算比例100%，省级配套结算比例100%。
2、 主要措施和做法
（一）实施重点
补贴对象为从事农业生产的农民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以下简称“购机者”)，其中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包括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农业企业和其他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的组织。
根据我县农业生产需要和资金供需实际，从我省23大类49个小类133个品目的补贴机具种类中，选取20大类37个小类77个品目纳入我县补贴范围。补贴范围3年内保持总体稳定，必要的调整将按年度进行。
继续实施连栋温室农机新产品购置补贴试点和对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原植保无人飞机试点）进行购置补贴，具体操作办法另行通知。在此之前，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购置补贴工作，总体上继续按有关规定实施。补贴对象为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个人购买的暂不予补贴。
根据农业生产需要和资金供需实际，我县从安徽省补贴范围中选取补贴机具品目，优先保障粮食、生猪等重要农畜产品生产以及支持农业绿色发展和数字化发展所需机具的补贴需要。
开展大豆玉米带状复合种植机具新产品购置补贴试点工作。
农机报废更新补贴按《《五河县2024年农业机械报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五农〔2024〕103号）规定执行。
结合我县补贴资金规模和农业生产实际等综合情况，原则上每户年度内可申请补贴机具台数为3台（套），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年度内可申请补贴机具台数为6台（套）。
（二）阳光操作，规范补贴程序。
2024－2026 年农机购置补贴政策按照“自主购机、定额补贴、先购后补、县级结算、直补到卡（户）”方式实施。
1、公开信息，接受监督。五河县农机购置补贴办严格遵循按章办事、方便农民、阳光操作的方针，始终把公开、公平、公正的操作原则贯穿始终，确保政策落实不走样，有效预防职务犯罪。
因地制宜、综合运用宣传挂图、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方式，全方位开展补贴政策与实施工作宣传解读，着力提升政策知晓率，切实保障购机者、生产经销企业和广大农民群众的知情权、监督权。按照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建设有关要求，健全完善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并与省农机购置补贴信息公开专栏实现链接。全面规范及时公开近三年县域内补贴受益信息，资金兑付情况、农业农村和财政部门的咨询投诉举报电话、补贴资金规模、使用进度（每半月一次）、违规查处结果等信息，主动接受社会监督。
2、 优化服务，便民高效。五河县全面实行办理服务系统常年连续开放，严格落实补贴申请限时办理要求，加快补贴申请受理、资格审核、机具核验、资金兑付等工作。清理、取消补贴申请过程中不必要的限制性规定，精简补贴申请材料。推广应用手机 APP“皖事通”申请补贴，开展非现场补贴申请，补贴机具核验预约等便民服务。并可实现牌证管理机具的信息化核验和免于现场实物核验，方便购机者随时在线提交补贴申请、应录尽录，加快实现购机者线下申领补贴“最多跑一次”“最多跑一地”。
补贴申领原则上当年有效，因当年财政补贴资金规模不够、办理手续时间紧张等无法享受补贴的，可在下一个年度优先兑付。补贴政策全面实行跨年度连续实施，除发生违规行为或补贴资金超录外，不得以任何理由限制购机者提交补贴申请，补贴机具资质、补贴标准和办理程序等均按购机者提交补贴申请并录入办理服务系统时的相关规定执行，不受政策调整影响，切实稳定购机者补贴申领预期。
收集整理补贴档案，按照“人人档案详尽，事事记录全面”的原则，做好机具的信息采集、录入、分析、整理和上报工作，做到了全程留痕，可追溯。
3、机具核验、资金兑付。县农业农村局按照《安徽省农机购置补贴产品核验流程（试行）》和《五河县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核验工作要点（试行）》要求，对单台补贴额度较高的重点机具，连续多年享受补贴的补贴对象，以及享受补贴数量多、金额大的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进行重点审核抽查。
县农业农村局应及时整理好补贴对象资金结算统计表（包括中央农机购置补贴、报废更新补贴）和补贴资金发放清册等，原则上每月向县级财局报送1次。县财政局审核县农业农村局提交的资金兑付申请与有关材料，于15个工作日内通过国库集中支付方式向符合要求的购机者兑付资金。严禁挤占挪用农机购置补贴资金。。
购机者对其购置的补贴机具拥有所有权，自主使用，可依法处置。
（三）加强领导，确保实效；突出绩效，强化落实。县农业农村局、财政局在县政府领导下组织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切实加强政策实施管理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政府领导下的农业农村部门、财政部门联合监管机制，落实县农业农村、财政等相关部门指导监督责任。严格落实《安徽省农业农村厅 安徽省财政厅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机购置补贴政策监管强化纪律约束的通知》（皖农机函〔2019〕450号）和《安徽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农机购置补贴产品违规经营行为处理规范（试行）的通知》（皖农机〔2018〕217号）要求，进一步明确职责分工，深入落实县领导小组的政策实施领导责任、县农业农村局组织实施责任和财政局资金兑付与监管责任。对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要认真研究解决，重大问题及时向上级机关报告。重大事项须提交县农机购置补贴领导小组集体研究决策。
落实政策实施风险防控责任。切实加强政策实施管理工作的领导，建立健全政府领导下的农、财两部门联合监管机制。严格落实农机购置补贴产品违规经营行为处理有关规定，严厉打击采用提供不实投档信息、产品信息、销售信息和严厉打击伪造、变造、篡改、冒用农机购置补贴产品的铭牌、合格证、鉴定证书等信息；销售的补贴产品配置与检验报告主参数配置不符，包括降低配置，以小充大等违规手段骗套补贴行为，或涉事产销企业拒不配合调查、提供虚假调查材料等行为。



五河县农业农村局
2024年12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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